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锡署环审表[2018]16号
锡林浩特市明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拟建的锡林浩特明阳3.6MW分散式风电项目，位于锡林浩特装备制造基地锡林郭勒盟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内。新建一台3.6MW风力发电机、1台4000kVA箱式变压器及10KV配电室及集线路。集电线路采用地埋方式，总长度为2.3km。项目占地331.87m2。总投资2136.12万元，环保投资6万元，占项目总投资的0.3%。
   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在认真落实环评单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，对周围环境影响可得到控制和缓减，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所列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污染防治和生态恢复措施。
项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1、要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和设计文件的要求组织施工。加强施工期的环境保护工作，严格落实建筑施工期的环保措施，对施工场地、施工便道采取洒水降尘等措施，减少施工扬尘污染。
2、采取低噪声设备和防噪措施，做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达标。要合理安排施工时段，避免施工噪声扰民。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植被恢复，使植被覆盖率达到设计要求。
3、工程弃渣及建筑垃圾统一管理和处置，不得随意堆放。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要定点收贮、及时清运，防止飞扬、逸散。
4、项目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各项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做到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
5、噪声源应采取必要的减噪措施，厂界噪声必须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—2008）2类标准限值的要求。
6、产生的废机油、污染油布等危险废物，暂存在厂区危险废物暂存间内，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。
我局委托锡林浩特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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